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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臺東市中山路二七六號
承辦人：科員 陳怡妘
電話：089-352674
電子信箱：c10035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民自字第11402736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青年壯遊點計畫 (376540000A_114027362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「115年青年壯遊點計畫」，受理

申請實驗青年壯遊點，請廣為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4年11月21日臺教青署學字第

114231386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15至35歲青年壯遊帶來創新學習、教育價值，也產生 

認識世界及鄉土的社會文化新意義，培養對這塊土地的熱 

情與關懷，該署與在地非營利組織及大專校院合作以非營 

利之方式設置各地青年壯遊點，作為青年認識鄉土、行遍 

臺灣，隨時可深度學習的入門點；透過青年壯遊點的建 

置，鼓勵更多青年認識在地特色及故事，辦理青年壯遊點 

計畫。

三、實驗青年壯遊點申請資格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
(一)依法設立之非營利組織與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皆可提 

案，惟當年度獲獎補助之青年壯遊點營運單位不得提出

申請。

(二)地方（青年）團隊得洽妥依法設立之非營利組織與國內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018296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1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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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立大專校院擔任營運合作單位，由營運合作單位向

本署提出申請。

四、申請方式：符合申請資格者應備函將申請資料郵寄或親送 

該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（100218臺北市徐州路5號14樓壯

遊 點專案小組收）。

五、申請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114年12月22日止（以郵戳為 

憑）。

六、實踐獎金：每案實踐獎金最高新臺幣15萬元（含稅）。

七、旨揭計畫請自行下載運用（https://youthtravel.tw

/doc. php?puid=7&type=2)。相關資訊請參考該署官網 

(http://www.yda.gov.tw)及壯遊體驗學習網 

(http://youthtravel.tw)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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